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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广州市环境保护局 

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  

 

穗环行复〔2015〕36 号 

 

申  请  人：曾某某 

经 营 场 所：广州市南沙区某某某某服装加工厂 

被 申 请人：广州市南沙区环境保护局 

 

 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15 年 9 月 6 日作出《行政处罚决定

书》（南环罚字〔2015〕155 号）的具体行政行为，向本机关提起

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。 

申请人请求，撤销南环罚字〔2015〕155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 

申请人称： 

（一）申请人是小工厂，所加工的项目无需编制影响评价报

告书。申请人是广州市南沙区某某某某服装加工厂的经营者，于

2010 年 5 月 21 日成立，投资金额为人民币一万元，经营范围是

服装加工， 申请人的加工是对衣服进行车缝的简单加工流程，没

有湿法印花、染色、水洗工艺，根据 2015 年 3 月 19 日由环境保

护部修订的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环评类 121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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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无需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。既然无需编制影响评价报

告书，那么申请人也无需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。 

（二）申请人在加工过程中，一般是采取车缝的工序，所加

工的衣服过程一般不会产生污染物，即使有都是比较少。且在日

常生产过程中，申请人已尽最大的努力主动消除和减少因生产对

环境产生的影响。在过去的几年里，申请人都未收到过任何部门

或者居民有关生产产生污染的投诉。由上可见，申请人的环保违

法行为情节轻微，没有给社会造成大的危害结果。 

（三）即使申请人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，被申请人

应该给申请人一个整改的机会。申请人不清楚也不知道申请人所

加工的项目是需要办理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，在被申请人进

行检查的时候，申请人才被告知因服装车缝加工项目需要配套建

设的环境保护设施，而被申请人没有给予申请人任何改过的机会，

就直接作出罚款的决定。申请人只是一名普通的市民，并不知道

该生产工艺需要配套相应的污染治理设施，此实属申请人欠缺法

律知识，对国家相关政策关注不够而犯的错误，申请人从今往后

一定多了解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 严格按照国家环保规定经营。 

（四）7 万元的罚款是过高的，申请人也无力承担。《建设项

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系国务院在 1998 年 11 月制定并发布的行

政法规，而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 2000 年 4

月制定的法律。从法律法规的制定机关及先后顺序看，《大气污

染防治法》的法律效力高于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。被

申请人应该是根据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四十六条“给予警告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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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以五万元以下罚款”幅度处罚，而非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

例》第二十三条“10 万元以下的罚款”幅度处罚。被申请人作出《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适用法律有误。被申请人处罚申请人的依据是《建

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三条“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

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，该建设项目方可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

用，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有由负责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、

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

令限期补办手续；逾期不补办手续，擅自开工建设的，责令停止

建设，可以处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”。但根据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

第四十六条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环境保护行政主

管部门或者本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根据不同

情节，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 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或者处以五万元以

下罚款：1、拒报或者谎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有

关污染物排放申报事项的；2、拒绝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

他监督管理部门现场检查或者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；3、排污单

位不正常使用大气污染物处理设施，或者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

部门批准，拆除、闲置大气污染物处理设施的；4、未采取防燃、

防尘措施在人口集中地区存放煤炭、煤矸石、煤渣、煤灰、砂石、

灰土等物料的。”两者对处罚幅度的规定不同，应该适用上位法的

规定。申请人注册资本才 1 万元，现却要面临 7 万元的罚款，对

于申请人来说，7 万元的罚款是无法承担的。 

（五）从加工厂成立至今，申请人一向奉公守法，勤勤恳恳

地经营小厂，没有丝毫违反国家政策的行为，为社会经济的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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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出了微薄的贡献。申请人所聘请的员工都是一些年龄比较大的

人，他们很多都是外地人，在广州找工作不容易，如果要申请人

承担 7 万元的罚款，申请人将面临破产，这些员工也会失业，势必

影响社会的和谐。申请人所加工的业务原本利润就较低，特别在

这一年经济不太好，申请人的业务更少，生意难做，每月经营额

仅维持基本运营。申请人理解被申请人的行政行为，也坚决支持

政府的环保措施，但 70000 元的罚款的确让申请人承受不起，几

乎超过小厂从营业以来的总利润。申请人一定及时改正，避免污

染扩大，恳请从轻或撤销行政处罚。 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 

    （一）被申请人作出的南环罚字〔2015〕155 号《行政处罚决

定书》在法定职责范围内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

第十条的规定，……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，

对本行政区域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。故被申请人作出

的上述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具有法定职责。 

（二）被申请人作出的南环罚字〔2015〕155 号《行政处罚决

定书》依据的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。2015 年 5 月 25 日，经被

申请人执法人员检查发现，申请人在广州市南沙区 xx 镇 xx 苑 xx

路 x 号建成服装车缝加工项目（属于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

类管理名录》中 O121 项），于 2010 年 5 月建成并投入生产,车间

面积约 350 平方米，有员工 25 人，投资额为 4 万元。现场检查时，

申请人正常生产。申请人上述建设项目设有缝纫机 40 台、电烫斗

2 台等，主要生产工艺为：原材料（布匹）→车缝→整理→蒸烫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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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。生产过程产生布匹粉尘、噪声等污染物，布匹粉尘、噪声

均未有配套相应的污染治理设施处理，均无组织排放。申请人四

置为：东面、南面为居民住宅，西面为道路及住宅，北面隔道路

为商铺。申请人未办理上述服装车缝加工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

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手续。以上事实，有执法人员于 2015 年 5 月

25 日对申请人进行执法检查所做的《现场检查记录》、《询问笔

录》、现场检查照片、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、经营者身份证复印

件等证据为证。 

（三）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。被申请人于 2015

年 5 月 25 日对申请人进行调查取证，同年 7 月 3 日立案查处，同

年 7 月 10 日向申请人送达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（南环听告字

〔2015〕123 号）。2015 年 7 月 15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递交了

书面陈述申辩意见。本案经被申请人行政处罚审议小组会议审议，

被申请人依法于 2015 年 9 月 6 日作出南环罚字〔2015〕155 号《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并于同年 9 月 10 日送达。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

行为程序合法。 

（四）申请人行政复议请求撤销南环罚字〔2015〕155 号行政

处罚的理由不成立。 

1、本案作出处罚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清楚、适用法律正确。 

第一，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：

“建设项目竣工后，建设单位应当向审批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

书、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

门，申请该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。”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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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申请人提出其生产项目一般不会产生污染物，即使有

都是比较少，此没有任何实质的证据支持的。申请人提出其生产

过程简单，没有湿法印花、染色、水洗工艺，无须编制环境影响

报告书，不能作为免除其办理服装车缝加工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

二十三条规定：“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

格，该建设项目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。”第二十八条规定：“违

反本条例规定，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、

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，主体工程正式投入生产或使用的，

由审批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、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

响登记表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，可以

处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”申请人项目属于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

价分类管理名录》中的 O121 项（服装制造项目），其项目在需要

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环保主管部门验收的情况下，即擅

自投入生产，其行为已违反了上述法规的规定，应依法对其实施

行政处罚。

收手续的应尽法律义务的依据。 

第三，申请人提出其并不清楚需要办理环保相关手续，应该

给予其一个整改机会。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于 1998 年

11 月 29 日发布实施后便具有法律约束力。“三同时”制度是国家对

于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的一贯规定，执行该制度是申请人应当主动

履行的法律义务。申请人项目于 2010 年 5 月建成并投入生产，但

一直至今未办理相关环保验收手续。 

第四，某某服装厂服装车缝加工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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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设施未经验收，主体工程正式投入生产的违法行为，申请人认

为应适用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与该调查事实不

符。因此，本案依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

的规定对申请人实施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。 

（五）本案的处罚额度合法、合理。关于本案的处罚额度问

题，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，建

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，主体工程正式投

入生产或使用的，可以处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本案经过被申请人

审议会对全案的事实、程序、法律适用等进行了综合评议，并根

据环保部《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六条关于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规

定及广州市环保局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，综合考虑申请

人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违法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、过错程度、

改正违法行为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改正措施、申请人的违法行为是

初犯还是再犯等情节作出处罚决定，对申请人作出 70000 元的罚

款合法、合理。 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认为南环罚字〔2015〕155 号《行政处罚

决定书》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

内容适当，请求复议机关依法维持。 

本机关查明：申请人于 2010 年 5 月 21 日在广州市南沙区 xx

镇 xx 苑 xx 路 x 号建成广州市南沙区某某某某服装加工厂建设项

目，领取有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（注册号：44012xxxxxx1409），

主营项目类别为纺织服装、服饰业，具体从事服装车缝加工项目。

2015 年 5 月 25 日，被申请人现场检查发现，申请人项目正常生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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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生产设备有缝纫机 40 台、电烫斗 2 台等，主要生产工艺为：

原材料（布匹）→车缝→整理→蒸烫→产品，生产过程产生布匹

粉尘、噪声等污染物，布匹粉尘、噪声均未配套污染治理设施无

组织排放；申请人未办理上述服装车缝加工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

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手续。2015 年 7 月 10 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

人送达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（南环听告字〔2015〕123 号）；

同年 7 月 15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递交了书面陈述申辩意见，但

未提出听证申请。本案经被申请人行政处罚审议小组会议审议，

被申请人于 2015 年 9 月 6 日作出南环罚字〔2015〕155 号《行政

处罚决定书》，依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

的规定，责令申请人停止广州市南沙区某某某某服装加工厂服装

车缝加工项目的生产并处罚款 70000 元，并于 9 月 10 日送达。申

请人不服上述处罚决定，遂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。 

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三条规定，建设项目

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，该建设项目方可正式

投入生产或者使用。第二十八条规定，违反本条例规定，建设项

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、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

合格，主体工程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，由审批该建设项目环

境影响报告书、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环境保护

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，可以处 10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

本案中，申请人经营的服装车缝加工项目，属于《建设项目

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（环境保护部令第 33 号）中 O121

“服装制造”项目（原环境保护部令第 2 号中 O3“服装制造”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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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），应当执行国家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的要求，

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，且在项目需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

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，项目主体工程方可投入使用。但

是，申请人在需要配套建设的污染防治设施未经验收合格的情况

下，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即投入使用，违法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。

针对申请人的上述违法行为，被申请人依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

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处罚，符合法律法规规定。被

申请人依法对申请人进行了处罚听证告知，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

提交了书面陈述申辩意见，但未提出听证申请。本案经被申请人

行政处罚审议小组会议审议，依法作出南环罚字〔2015〕155 号《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并送达，程序合法。基于违法行为具体情节和危

害后果，被申请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作出的处罚决定内

容并无不当。 

本机关认为： “三同时”制度是国家对于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的

一贯规定，执行该制度是申请人应当主动履行的法律义务。被申

请人依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对申请人在建

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污染防治设施未经验收合格的情况下，主

体工程已投入使用的违法事实依法实施行政处罚，该行政行为认

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，程序合法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内容并无不

当。 

关于申请人提出的罚款额过高、经济困难等意见。本机关认

为，被申请人已结合申请人的规模、违法行为的性质、情节及危

害后果等因素综合考量，并在法定的处罚幅度内依法作出行政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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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。因此，申请人的上述意见无法律依据，本机关不予支持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

项规定，经审查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  
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南环罚字〔2015〕155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

书》。 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

向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

 

 

 

广州市环境保护局 

2016 年 2 月 3 日 


